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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规章制度

一、仪器设备使用制度
1．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老师要求进行，严禁超规定性能指标使用。
2． 初次使用时必须向有关人员请教，不得盲目操作。
3． 未经允许，不得将其他人员带进实验室使用仪器。严禁擅自借出实验室仪器、耗材及其他用品。
4． 注意公共道德，加强使用仪器人员间的协调，不得只顾自己方便而影响他人的实验。
5． 仪器设备使用后，保持其能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防止影响他人使用。
6． 仪器损坏情况应及时向老师通报，不得私自隐瞒，推委责任。一经发现，加重处理。
二、实验室人员行为守则
1． 将每次进入实验室的实验内容扼要记入“实验室记录表”。
2． 保持自己工作台面和实验室整洁（没有废纸屑、灰尘等）
3． 遵守实验室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得违规。
4． 认真做好值日规定的工作内容，严格执行交接班和值日记录制度。
5． 爱护公共财物，勤俭节约，损坏仪器情况或其他问题及时报告，不得隐瞒。如果发现耗材库存不足，及时订购。
6． 进本室者不得做与实验无关的工作，未经允许，不得将非本室人员带进实验室。
7． 不准利用计算机进行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任何活动。
8． 不准在实验室吸烟或其他影响公共卫生的行为。
三、实验教师行为守则
1． 提前将实验课程和实验计划送交院教学办公室，以便教学办和实验中心能够统一安排实验室和实验时间。
2． 实验前后认真填写《实验情况报告单》。

3． 保持自己工作台面和实验室整洁（没有废纸屑、灰尘等）

4． 遵守实验室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得违规。
5． 爱护公共财物，勤俭节约，损坏仪器情况或其他问题及时报告，不得隐瞒。如果发现耗材库存不足，及时告知实验室管理人员。
6． 在实验室不得做与实验教学或科研无关的工作，未经允许，不得将非本室人员带进实验室。
7． 不准利用计算机进行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任何活动。
8． 不准在实验室吸烟或其他影响公共卫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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